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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新頒法規輯要暨

新聞稿彙總

 

(財政稅務及新聞稿彙總部分) 
 

 

收錄期間：103年10月1日〜103年10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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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       類 頁碼 

貳、財政稅務：  

(壹)法律及法規命令：無 

(貳)行政規則（解釋函令）：  

一、財政部民國 103年 10月 3台財稅字第１０３００６１８１００

號令：廢止捐贈列舉扣除及列報費用本部 75年 9月 12日台財

稅第 7562563號函。 

【函號】：財政部 75/09/12台財稅第 7562563號函 

【法條】：所得稅法第 17條 

【要旨】：校友個人對校友會之捐贈得列舉扣除 

【內容】：台北市××工學院暨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友會，既係依據

「台北市各種聯誼組織管理辦法」，經台北市政府社會

局核准登記成立有案，可認屬合於所得稅法第 11條第

4項之團體。惟依上述聯誼組織辦法第 2條及第 7條規

定，該聯誼組織，係純私人聯繫情感為宗旨，不得向外

籌募捐款，故其接受捐款，應以校友為限。校友個人名

義捐贈者，得憑校友會出具之收據，依所得稅法第 17

條之規定，作為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列舉扣除額，其以

營利事業名義捐贈者，不得以該事業之費用或損失認

定。（財政部 75/09/12台財稅第 7562563號函） 

 

二、財政部民國 103年 10月 3日台財資字第 1030003655號令：財

政部令：修正「營業稅電子資料申報繳稅作業要點」第 16點、

第 20點規定及第 19點附件 6，自 104年 2月 1日生效。[ PDF ] 

 

三、財政部民國 103年 10月 15日台財稅字第１０３００６５８５８

１號令：財政部令：廢止本部 86年 12月 10日台財稅第 861929965

號函、88 年 10 月 5 日台財稅第 881948478 號函及 89 年 8 月 17

日台財稅第 0890410612號函。[ PDF ](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後

辦理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相關事宜。) 

附： 

(一) 

【函號】：財政部民國 86 年 12 月 10 日台財稅第 861929965 號

函。 

 
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88/ch04/type2/gov30/num2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88/ch04/type2/gov30/num2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4/type2/gov30/num7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4/type2/gov30/num7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4/type2/gov30/num7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4/type2/gov30/num7/Eg.pdf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5/ch04/type2/gov30/num4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5/ch04/type2/gov30/num4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5/ch04/type2/gov30/num4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5/ch04/type2/gov30/num4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5/ch04/type2/gov30/num4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5/ch04/type2/gov30/num4/Eg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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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條】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條。 

【要旨】：民國 86年 9月 27日以後辦理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

相關事宜之會商結論。 

【內容】:檢送內政部邀集法務部等機關研商 86 年 9 月 27 日以

後辦理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相關事宜之會商結論

文件。（財政部民國 86 年 12 月 10 日台財稅第

861929965號函） 

附件： 

【函號】內政部民國 86 年 11 月 25 日台（86）內地字第

8683600號函。 

【內容】主旨：關於中華民國 86年 9月 27日以後辦理夫

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相關事宜，請依說明二會商

結論辦理。說明：二、案經本部邀同法務部、財

政部及省市地政機關會商，獲致結論如下：「中

華民國 74 年 6 月 4 日以前結婚，並適用聯合財

產制之夫妻，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登記

之不動產，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，於中

華民國 86年 9月 26日（含）前，夫或妻一方死

亡或夫妻均死亡，而尚未於上開日期前申辦夫妻

聯合財產更名或繼承登記者，仍推定為夫所有，

如於上開日期之後申辦更名或繼承登記者，登記

機關應予受理。其申辦更名或繼承登記，如妻死

亡者，得由夫提出更名登記之申請；如夫死亡者，

得由夫之繼承人於申辦繼承登記時先申辦更名

為夫名義後連件辦理繼承登記；夫妻均死亡者，

與夫死亡者同。」 

(二) 

【函號】：財政部民國 88 年 10 月 05 日台財稅第 881948478 號

函。 

【法條】：房屋稅條例第 4條。 

【要旨】：以妻名義設籍之房屋夫於八十六年七月死亡後其稅籍

之釐正釋疑。 

【內容】：主旨：原以林陳○女士名義設籍之未辦保存登記房屋，

因林陳女士之夫林○先生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

修正公布「民法親屬編施行法第六條之一」施行後一

年內死亡，其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應變更為何人一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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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二、依內政部 86年 11月 25日台（88）內地字

第 8683600號函送該部邀集相關單位研商有關中華民

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後辦理夫妻聯合財產更

名登記相關事宜會商結論：「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

四日以前結婚，並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，於婚姻關

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登記之不動產，除妻之原有財產

或特有財產外，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

（含）前，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亡，而尚未於

上開日期前申辦夫妻聯合財產更名或繼承登記者，仍

推定為夫所有，如於上開日期之後申辦更名或繼承登

記者；登記機關應予受理。其申辦更名或繼承登記，

如妻死亡者，得由夫提出更名登記之申請；如夫死亡

者，得由夫之繼承人於申辦繼承登記時先申辦更名為

夫名義後連件辦理繼承登記；夫妻均死亡者，與夫死

亡者同」。本案系爭房屋係於六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

申請設立房屋稅籍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林陳女士之夫

林先生於八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死亡，渠等如採夫妻聯

合財產制，且該房屋非屬林陳女士之原有財產或特有

財產，准依本部 74/02/08 台財稅第 11696 號函釋，

按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之繼承人名義據以釐正房

屋稅納稅義務人。（財政部民國 88 年 10 月 05 日台

財稅第 881948478號函） 

(三) 

【函號】：財政部民國 89年 08月 17日台財稅第 0890410612號

函。 

【法條】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條。 

【要旨】：民國 86年 9月 27日以後辦理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

相關事宜釋疑。 

【內容】：主旨：被繼承人江陳○○所遺財產所有權歸屬疑義乙

案，請依照內政部 86 年 11 月 25 日台（86）內地字

第 8683600號函說明二前段規定辦理。說明：二、被

繼承人江陳○○之夫江○○業於中華民國 71 年間死

亡，而被繼承人江陳○○名下所有於 56 年間取得之

系爭六筆土地，尚未於中華民國 86年 9月 26日（含）

前申辦更名或繼承登記，除妻之原有或特有財產外，

系爭財產仍推定為夫所有。據查報被繼承人配偶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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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明細表中，未列有系爭六筆

土地，因此，除經查明未列入江○○遺產課稅之原因，

係江陳○○君於當時主張系爭六筆土地屬其原有或

特有財產外，本案系爭財產，根據上開內政部會商結

論，仍應推定為夫所有。（財政部民國 89年 08月 17

日台財稅第 0890410612號函） 

四、財政部民國 103年 10月 23日台財稅字第１０３００６１３２

７０號令：核釋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，受託人移轉信託土地課

徵土地增值稅規定。 

 

五、財政部民國 103年 10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34780號令：

財政部令：依「使用牌照稅法」第 28條規定裁處罰鍰之案件，

其罰鍰裁處期間之起算，依「稅捐稽徵法」第 49條準用同法第

22條第 4款規定，自該稅所屬徵期屆滿翌日起算。[ PDF ] 

 

(參)公告： 

一、行政院大陸委員會 103年 10月 3日陸法字第 1030400874A號公

告：行政院大陸委員會公告：預告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

關係條例施行細則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。[ PDF ] 

 

二、財政部 103年 10月 21日台財關字第 1031016993號公告：財政

部公告：預告「進口貨物先放後稅實施辦法」第 5條、第 9條

修正草案。[ PDF ] 

 

三、財政部 103年 10月 27日台財關字第 10310125941號公告：財

政部公告：預告「海關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。[ PDF ] 

 

陸、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

●103年10月1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營業人提前使用次期統一發票應向稽徵機關申

請核准並將銷售額申報於開立當期。 
 

(貳)財政部賦稅署：財政部修正發布「所得稅法施行細則」部分條文及

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」第 112條、第 116條條文。 
 

●103年10月2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http://www.dot.gov.tw/dot/ap/pda102/home.jsp?prg=law4.jsp&pic=index_02_07.png&sernoa=201410230001
http://www.dot.gov.tw/dot/ap/pda102/home.jsp?prg=law4.jsp&pic=index_02_07.png&sernoa=201410230001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7/ch04/type2/gov30/num6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7/ch04/type2/gov30/num6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7/ch04/type2/gov30/num6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7/ch04/type2/gov30/num6/Eg.pdf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1/type3/gov04/num2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1/type3/gov04/num2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190/ch01/type3/gov04/num2/Eg.pdf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2/ch04/type3/gov30/num10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2/ch04/type3/gov30/num10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2/ch04/type3/gov30/num10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2/ch04/type3/gov30/num10/Eg.pdf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5/ch04/type3/gov30/num8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5/ch04/type3/gov30/num8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5/ch04/type3/gov30/num8/Eg.htm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20205/ch04/type3/gov30/num8/Eg.pdf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4&pagesize=30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4&pagesize=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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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稅捐稽徵機關稅單可以寄存郵局以為送達，雖

未於郵局通知期限內領取，仍已發生送達效果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列報扶養其他

親屬或家屬，須符合要件。 
 

(參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餿水油下游業者 退貨商品可申認報廢損失。  

(肆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公司負擔員工健康檢查費是否應視為員工的薪

資所得? 
 

●103年10月3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公司給予所屬員工慰問金之扣繳問題。  

(貳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出家為尼之女子，仍有其繼承權。  

(參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贈與未上市、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應辦理贈與稅申報。 
 

(肆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非自住房屋之租賃所得 應如何申報。  

(伍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銷售未經加工生鮮農、林、漁、牧產物等免稅

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如何開立發票? 
 

●103年10月6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出售拍賣取得房地以「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

日」起算日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自 103年度起，營利事業以試算方式辦理暫

繳申報，其在境外已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 
 

(參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建設公司與地主合建分屋，互易房地時銷售

額之認定。 
 

●103年10月7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以營利為目的之網路賣家要繳營業稅嗎？   

(貳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以「自然人」之身分，就公司之稅捐核定處分

申請復查，將因「當事人不適格」而失去救濟之利益!  
 

●103年10月8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3&pagesize=30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3&pagesize=30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2&pagesize=30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2&pagesize=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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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買賣預售屋及成屋獲利，應據實申報財產交易

所得，以免補稅受罰。  
 

(貳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進銷互抵而未開立及未取得發票，小心遭罰。  

(參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營利事業列報國外稅額扣抵，應以實際繳納日

之匯率換算! 
 

(肆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營利事業固定資產未達耐用年數報廢之認定。  

(伍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核釋上市、上櫃公司因註銷庫藏股票所產生之

損失等沖抵保留盈餘，無須減除股東可扣抵稅額相關規定。 
 

●103年10月9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以農業用地抵繳遺產稅者，得申請採分割或共

有方式 退還與溢抵稅額價值相當之土地。  
 

(貳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購買技術無形資產不得攤提費用。  

(參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同年度有受領薪資所得及執行業務所得之個

人，執行業務所得不可與薪資所得併同計算後列入薪資所得特別扣

除額扣除。 

 

●103年10月10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持百貨公司禮券消費，應否索取統一發票？   

●103年10月11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營利事業自 102年度起出售持有滿 3年以上之

股票所得，僅以半數課稅。 
 

●103年10月12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不服復查決定之應納稅額而欲提起訴願者，應

先繳納半數稅額，以免遭移送強制執行。 
 

●103年10月13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2&pagesize=30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77973&ctNode=2449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77834&ctNode=2449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77975&ctNode=2449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2&pagesize=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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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買賣不動產時，賣方應以所收取之全數價款申

報特種貨物及勞務稅，以避免涉及違章之情事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營利事業所提撥之勞工退休

準備金或所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限額為當年度已付薪資

總額之 15%。 

 

(參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年底將屆，婚嫁喜事頻頻，呼籲民眾善用婚嫁

贈與。 
 

(肆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個人出售「預售屋」、「購屋預約單」或「預定

房地買賣協議書」（俗稱紅單）之獲利所得，應申報財產交易所

得。 

 

(伍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未辦竣戶籍登記遭補徵特銷稅（俗稱奢侈稅）

加罰。 
 

●103年10月14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利用他人名義銷售房地逃漏特銷稅，小心補稅

受罰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課稅疑義說明。  

(參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行之欠税，不受 5年

徵收期間之限制，行政執行分署在法定執行期間內仍將依法執行。 
 

(肆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營利事業購入商品轉供自用，應以購入成本轉

列費用。 
 

(伍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商品土地借款利息應以遞延費用列帳。  

(陸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出售純金金飾雖免營業稅，仍須開立統一發票

給買受人。 
 

●103年10月15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欠稅金額達限制出境之標準如提供擔保品可申

請解除出境限制。 
 

●103年10月16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&htx_xPostDateS=2014%2F10%2F1&htx_xPostDateE=2014%2F10%2F31&nowPage=2&pagesize=30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78018&ctNode=2449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htx_xPostDateS=2014/10/1&htx_xPostDateE=2014/10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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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行政文書得以公示送達方式為之，其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者，自最後刊登之日起，經 20日發生效力。  
 

(貳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委託人提供已稅基酒委託產製酒品可否辦理退

稅? 
 

(參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借牌投標違反政府採購法之刑事罰，與未辦營

業登記逃漏稅之行政罰，並無「一事不二罰」之適用。 
 

(肆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生存配偶申報綜合所得稅漏報被繼承人生前所

得而遭處罰鍰，不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！ 
 

(伍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統一發票中獎獎金，於扣繳稅款後，不再計入

綜合所得總額課稅，所扣繳的稅款亦不得申請抵繳或退稅。 
 

(陸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營利事業因合併列報前 5年虧損扣除額應符合

稅法及相關法令規定。 
 

(柒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以「預告登記」方式延長房地持有期間規避特

銷稅，遭補稅處罰，得不償失！ 
 

(捌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營利事業因他益信託取得之股利收入，應併計

課稅，其所含之可扣抵稅額不得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。 
 

(玖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外僑來我國居住，其所取得之我國來源所得，

究應按非居住者扣繳，抑按居住者扣繳？ 
 

(拾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仲介公司給付員工銷售獎金仍屬薪資所得非執

行業務所得。 
 

(拾壹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將其所有之停車位與他人的交換，是否要繳
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？ 
 

●103年10月17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htx_xPostDateS=2014/10/1&htx_xPostDateE=2014/10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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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納稅義務人主張行政程序重開，應於法定期間

內提起且非因重大過失而未能主張其事由者方可適用。  
 

(貳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學生租屋居住請保留租金付款證明以利節稅。  

●103年 10月 18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變更納稅義務人主體應於綜合所得稅申報屆滿

後 6個月內提出申請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0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104年 1月 1日起營利事業分配盈餘予我國境

內居住個人股東時，其獲配股利之可扣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額半數

抵減其綜合所得稅。 
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呼籲營業人依限繳納第 3季營業稅查定課徵稅

款。 
 

(參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外國公司於境外將在臺分公司營業讓與，該在

臺分公司應辦理決清算申報。 
 

(肆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死亡前二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仍應併入遺產總

額申報遺產稅。 
 

(伍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術作價投資取得之緩課股票，應於股票撥入往

來證券商集保帳戶年度課徵所得稅。 
 

(陸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已繳納之稅額，可在不超過

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增加之應納稅額內扣抵。 
 

(柒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隨銷貨附贈禮券，稅務規定與 IFRSs新制不

同，稅務申報時應維持「銷售時認列」，不得遞延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1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獨資經營幼兒園之負責人不得列報本人薪資費

用及伙食費。 
 

(貳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債權人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查調債務人財產及

所得資料，應按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 

(參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旁系血親，親屬應課贈與

稅。 
 

(肆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納稅義務人應注意遺產稅申報期間之規定，如

不能如期申報，應依規定申請延期。 
 

(伍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飛機、直昇機及超輕型載具，每架銷售價格或

完稅價格達 300萬元以上者，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2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77981&ctNode=2449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htx_xPostDateS=2014/10/1&htx_xPostDateE=2014/10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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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營業人將統一發票轉供他人使用，在未經檢舉

或調查人員進行調查前，已向稽徵機關申請核備，免予處罰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說明。  

(參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大樓停車場如對外營業收費應辦理營業登記課

稅。 
 

(肆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繳納部分欠稅後，雖未達限制出境金額標準，

仍不得解除出境。 
 

(伍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營利事業支付同業借款利息，應辦理扣繳  

(陸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個人出售房屋計算財產交易所得，房屋稅及房

屋貸款利息得否列入成本費用減除？ 
 

●103年 10月 23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約定由承租人負擔扣繳稅額，該扣繳稅額視同

租金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4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假藉免稅土地取巧安排移轉應稅土地，應課徵

贈與稅並處罰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公司經查獲虛報薪資，雖核定所得額為虧損，

仍應受罰。 
 

(參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個人出售房地未劃分房地之各別價格時，應如

何計算財產交易損益。 
 

(肆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房屋無償借與他人使用，是否要課稅？  

(伍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公司出售因合併或分割取得之不動產，如何計

算持有期間？ 
 

(陸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租稅協定營業利潤免稅

之規定。 
 

(柒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遺產稅及贈與稅申報案件，可以同等資料替代

戶籍及地籍謄本。 
 

(捌)財政部賦稅署國稅局：財政部對券商公會「證所稅影響評估報告」

之說明。 
 

(玖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商品票券轉送他人使用，按實際費用性質列

帳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7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經行政救濟確定後之應繳罰鍰案件，無須加計

利息。 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77986&ctNode=2449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htx_xPostDateS=2014/10/1&htx_xPostDateE=2014/10/3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htx_xPostDateS=2014/10/1&htx_xPostDateE=2014/10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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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貳)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：財政健全改革方案及配套措施。  

(參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個人 102年度出售證券且符合應核實課稅範

圍，如未申報證券交易所得者，請儘速辦理補申報。 
 

(肆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為逃避繳納特銷稅而利用無屋之第三人登記為

房地所有權人，小心得不償失。 
 

(伍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積極運用假扣押程序，保全稅捐債權。  

(陸)財政部南區國稅局：房屋被法院拍賣如有所得，仍應核課綜合所得

稅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8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服務單位給付之健康檢查費用應視為薪資所

得。 
 

(貳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納稅義務人將所有房屋無償供營業或執行業務

者使用，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況計算租金收入。 
 

●103年 10月 29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合意解除買賣契約，返還不動產免課徵特銷

稅。 
 

(貳)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：承租房屋經營小規模營利事業仍應依規定辦理

扣繳事宜。 
 

●103年 10月 30日證券金融、財政稅務、經濟工商新聞稿彙總：  

(壹)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：兩岸租稅協議一減、二增、三獲利，資訊交換

有保障。 
 

(貳)財政部臺北國稅局：營業人受食安事件影響，遭退貨及銷售額減少

之營業稅處理方式。 
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htx_xPostDateS=2014/10/1&htx_xPostDateE=2014/10/31
http://www.mof.gov.tw/lp.asp?CtNode=2449&CtUnit=11&BaseDSD=5&mp=1
http://www.mof.gov.tw/mp.asp?mp=1

